枞阳县殡葬管理所职工食堂三年租赁权

拍租须知

 1、本次拍租标的物以现状为准，竞租人应事先仔细查看标的物，充分了解标的物状况，对有关事项详细咨询；一经应价，即承认标的物现状，如因情况不清造成后果责任自负。委托人和本公司对标的物不承担瑕疵、品质担保责任。凡参加竞租的竞租人请仔细阅读本场拍租会的《拍租须知》及《枞阳县殡葬管理所职工食堂租赁合同（样本）》，了解其中的各项条款和要求, 为自己的竞租行为负责。

2、拍租标的物：(现状拍租)：枞阳县殡葬管理所职工食堂三年租赁权拍租，标的位于馆区停车场一侧，毗邻G347国道，产区宽敞。食堂分上下两层，建筑面积约294㎡（实际面积以现状为准）。
3、拍租时间：2023年1月17日下午15:30分。

4、租赁期限：三年，租赁合同一年一签。

5、拍租网址：铜陵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电子竞价系统平台（http://ggzyjyzx.tl.gov.cn/）。

6、拍租方式： 2023年1月17日下午15:30分在铜陵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平台以电子竞价方式进行拍租，最高竞价者成交，竞得人与拍卖人签订《拍卖成交确认书》等相关资料。请各位竞租人办理竞租报名手续时向我公司咨询竞价操作流程。

7、竞租人在获取登录账号及密码后，自行保管，如出现遗失或他人代为登录竞价等情况，所造成后果由竞租人自行承担。

8、竞租人资格要求：具有餐饮服务业经营许可证或者食品经营许可证(食品经营许可证上的主体业态为餐饮服务类)。

9、经营范围和要求：食堂一层可对外经营饭店、超市（日常用品，严禁销售与殡葬业相关的丧葬品。）等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食堂二层为职工食堂，已配置厨房炊事用具、空调、冰箱、桌椅等设施，承租人可有使用，但应承担管理及维护费用的责任与义务。

10、食堂二层在经营过程中产生的水、电、冷暖、维护费用由枞阳县殡葬管理所承担，其它的费用都由承租方自行承担并支付。

11、每周的周一至周日提供职工早、午、晚餐服务，其中中餐约40人次/天（结算时以实际就餐人数为准），早、晚餐约10人次/天（结算时以实际就餐人数为准）。遇重大活动和突发事件根据枞阳县殡葬管理所需要提供临时就餐。用餐方式：自助餐或量化饭菜份量。

12、午、晚餐最低标准要求保证一荤两素一汤，饭、汤不限，数量以够吃不浪费为宜。每餐菜肴尽可能做到合理搭配。

13、按规定或承诺更优的午、晚餐标准提供安全、健康、营养的午餐，菜肴尽可能做到品种丰富，米、面、油、肉和蔬菜等各种食材及调味品均使用合格产品，票证齐全。

14、午餐标准每人每餐人民币壹拾伍元（¥15.00），晚餐标准每人每餐人民币壹拾贰元（¥12.00），早餐标准每人每餐人民币伍元（￥5.00）。职工实际就餐费用结算采用购买就餐券的方式，由枞阳县殡葬管理所按实际工作需要在承租方处现金购买就餐券发放于职工，职工凭券就餐，超出部分由就餐人员自行解决。

15、承租方应自觉接受枞阳县殡葬管理所的监督管理，并积极配合其他部门监管，就餐人员提出的合理意见并及时整改，实行服务承诺制，不断提高服务质量。 

16、承租方自行招聘所有食堂员工，并负担食堂员工的各种工资和福利，员工身体健康应当符合餐饮业经营要求，所有食堂工作人员与枞阳县殡葬管理所无任何劳务关系及相关从业法律责任。

17、承租方应当要做好防火、防盗、安全用电等安全工作，确保职工就餐和自身的安全，如出现食物中毒和各种安全事故，责任和经济赔偿均由承租方自行承担，并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18、经营期内，承租方需要装饰装修、增设附属设施的，必须事先书面报告枞阳县殡葬管理所并经同意后方可施工，施工期间，必须服从枞阳县殡葬管理所、环保等部门的相关要求。期间产生的一切费用和安全责任由承租方自行承担。合同期满后所形成的固定资产无偿归枞阳县殡葬管理所所有；承租方自行添置的并独立存在可自由搬动的改善物、增设物归承租方所有，合同终止后，承租方于10日内搬离以及其他改善物、增设物，超过期限未搬离的枞阳县殡葬管理所有权处置。

19、在经营期内水、电、气等经营安全、消防设施、卫生条件等、必须符合国家规定标准、并取得相应许可或备案，涉及相关费用由承租方承担。  

20、承租方在租赁期内应合法经营、自负盈亏、按章纳税，不得人为改变房屋主体结构，不得私自转包转租。

21、食堂二层已装潢装修，餐具、桌椅、冷暖设备等配套齐全。枞阳县殡葬管理所将食堂现有设施经登记造册后，于合同生效后五日内移交给承租方管理、使用和维修，维修费由承租方承担；合同终止后，承租方应及时归还给枞阳县殡葬管理所，如有损坏或丢失，由承租方修复或按合同终止时的市场价格赔偿。如经营需要添置用具等财产须自行购买。

22、承租方在签订合同时，须另行缴纳合同履约保证金贰万元（¥20000.00元）。作为合同期内承租方违反约定和出现事故的处罚、赔偿等备用金。凡有违约行为或给政府造成声誉、人员、财产等损害，承租方应赔偿损失，殡葬管理所视其情节轻重扣除相应数额违约金。履约保证金于合同到期交接完成后退还扣除后的部分；若不足扣除，承租方须即时补足缺额。

23、承租方因饭菜质量或服务态度，职工意见很大的，责令限期整改，3次以上未整改到位的，殡葬管理所有权终止合同并每次扣除其保证金1000—5000元。

24、经营期内，所有安全责任或与外界发生的一切债权债务等纠纷等均由承租方负责。枞阳县殡葬管理所不承担任何责任。具体事项详见《枞阳县殡葬管理所职工食堂租赁合同（样本）》。

25、支付款：租金按年支付。承租方在拍租会结束后在规定的时间内付清第一年租金并向拍卖人支付成交总价款（三年总价款）的全部佣金后（详见支付款协议）方可与枞阳县殡葬管理所签订《枞阳县殡葬管理所职工食堂租赁合同》。

26、签订合同：《枞阳县殡葬管理所职工食堂租赁合同》一年一签。承租方付清第一年租金后，凭《拍卖成交确认书》、第一年拍租价款缴款凭证、合同履约保证金缴款凭证与殡葬管理所签订第一年租赁合同，后两年租赁合同在约定时间内签订。双方在租赁期间必须按照合同书条款履行，并各自承担法律责任。

27、承租方按规定付清各款项后，凭盖章生效的《枞阳县殡葬管理所职工食堂租赁合同》办理竞租保证金退还手续（不计息）。 

28、违约责任：如承租方在拍租会成交后拒绝签订《拍卖成交确认书》，未按规定时间支付成交价款和佣金，或未按规定时间签订《枞阳县殡葬管理所职工食堂租赁合同》的，均构成违约，竞租保证金自动转为违约金，不予返还；同时，依照《拍卖法》第三十九条之规定追究其违约责任。

29、违约责任：如承租方在拍租会成交后拒绝签署《拍卖成交确认书》，或未按本拍租须知规定时间支付成交价款和应付佣金，未在规定时间内签订《枞阳县殡葬管理所职工食堂租赁合同》的，均构成违约，竞租保证金自动转为违约金，不予返还；同时，依照《拍卖法》第三十九条之规定追究其违约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第三十九条  买受人应当按照约定支付拍卖标的的价款，未按照约定支付价款的，应当承担违约责任，或者由拍卖人征得委托人的同意，将拍卖标的再行拍卖。

拍卖标的再行拍卖的，原买受人应当支付第一次拍卖中本人及委托人应当支付的佣金。再行拍卖的价款低于原拍卖价款的，原买受人应当补足差额。

30、纠纷：因拍租纠纷引起的诉讼由出租人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

本竞租人已认真、仔细阅读了本场拍租会的《拍租须知》，对其意思表示已清楚明白，同意接受标的物现状和一切已知及未知的瑕疵，并愿意对自己的竞租行为承担法律责任。
安徽枞信拍卖有限公司

                                                    2023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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